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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国发〔1992〕3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决定，从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起，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这次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是解决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价格偏低，加快价格机制转换的重大改革，是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上一个新台阶的重要措施。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妥善安排，务求各项调价措施顺利出台。

二、 受铁路货运、煤炭、天然气价格调整影响的相关产业，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革新挖潜，抑制成本上升，尽量消化基础产品提价的影响。对受提价影响较大的电力、钢材、有色金属、建材、机电和化工等产品的价格，国家将区别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解决。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家物价局会同有关部门在运、煤、气提价出台以后，审时度势，逐项安排，陆续下达执行。

三、 要妥善安排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和农民切身利益的提价措施。天然气和煤炭提价后，城镇居民燃料销售价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掌握时机，统筹安排。目前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给予的财政补贴及其他优惠政策，应继续执行。

四、 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提高铁路货运、煤炭和天然气价格的具体工作部署，严禁擅自追加项目，搭车涨价。在铁路货运、煤炭和天然气提价出台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不要安排其他提价项目出台，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控制基础产品提价的连锁反应。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对不顾大局、越权提价、抢先出台、搭车涨价的行为，要从严查处。

附件：一、提高铁路货运价格实施方案

二、提高煤炭价格实施方案

三、提高天然气价格实施方案

国务院

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本文有删减）

附件一：

提高铁路货运价格实施方案

一、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起，铁路货运价格每吨公里提高一分，由现行每吨公里平均二分八厘五毫（含二厘基金）提到三分八厘五毫。提价收入用于铁路建设。

二、 国家铁路（含运营临管线）运输的货物，不分货物品类、运输种别、地区和部门，一律提价。国家铁路的工程临管线和地方铁路、企业的铁路专用线不提价。

三、 具体提价办法是，在现行运价基础上平均加价，即：整车每吨公里加价一分；零担每十公斤加价一毫；集装箱按各箱型平均载重量，每吨公里加价一分；轴公里运价按吨公里运价折算，每轴公里加价三分。

四、 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国家物价局和铁道部另行通知。

附件二：

提高煤炭价格实施方案

一、 自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起，统配矿指令性计划综合商品煤出厂价格平均每吨提高十元。地方国营矿指令性计划煤原则上同额提价，可以少提，但不得多提。

二、 统配煤每吨提价十元，八元用于弥补亏损，二元用作基本建设基金。基建基金按品种提取：洗精煤每吨三元四角，块煤每吨二元五角，原煤和其他煤每吨一元七角。

地方国营煤矿在提价金额中，应安排一部分基建基金和其他专项基金，具体提取金额和使用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抄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三、 结合指令性计划煤炭提价，将以前价外征收的维简费和生产发展基金、综采设备更新基金，全部并入价内。

四、 指令性计划煤炭出厂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按灰分计价的出厂价格＝煤炭灰分基价×煤种比价×水分比价×硫分比价×块煤限下率比价×（1＋地区差价幅度）。

按热值计价的出厂价格＝发热量基价×浮煤可燃基挥发分比价×品种比价×硫分比价×块煤限下率比价×灰分系数×（1＋地区差价幅度）。

五、 新的统配矿煤炭出厂价格目录和按大区重新核定的统配矿煤炭基本价格表，由国家物价局另行下达。

六、 放开指导性计划煤和定向煤价格，包括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东北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地方上调中央统配的指导性计划煤和定向煤，华能精煤公司、司法部劳改矿、军矿执行指导性价格的煤炭。

七、 取消计划外煤炭最高限价和增超产加价。

八、 放开徐州和枣庄矿务局生产的煤炭价格。

九、 指导性计划煤、定向煤价格放开后，这部分煤炭的分配和铁路、船舶运输计划，由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办另文规定。

附件三：

提高天然气价格实施方案

一、 四川天然气实行包干内外价格并轨，并根据各用户用气性质不同，实行分类气价：除化肥以外的其他工业用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二百四十元，城市居民用气二百八十元，城市商业用气四百二十元。

二、 其他油田天然气出厂价格不并轨。

包干外气，不分用气对象，一律执行同一气价，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三百三十元。

包干内气，区别不同用气对象，实行分类气价：城市居民用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一百三十元，其他用气二百一十元。

三、 非化肥用气，自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起按新价格执行；化肥用气仍按原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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